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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现有GSM移动通信基站工程。
2、建设地点：青海省海东地区，辖平安县、互助县、乐都县、化隆县、循化县及民和县6县。
3、建设性质：已建。
4、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次评价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前在青海省海东地区建设并运行的GSM数字移动通信基站共385个，分布在平安县、互助县、乐都县、化隆县、循化县及民和县6个县内。
基站由机房、馈线、天线及安装天线的支架所组成。机房主要设备包括基站控制器、收发信机、功率放大器、耦合器、合路器、双工器及馈线等信号收发设备以及电源柜和备用电源等辅助设备。基站天线架设在天线支架上，由馈线连接天线与机房设备。
5、评价单位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青海省辐射环境技术服务中心。
6、建设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二、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1、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单位于2010年4月12日至4月21日，选取了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78个基站进行站址电磁辐射环境现场监测。以上所选取进行现场测试的78个基站主要分布在居民区、学校、商业区及农村等典型区域，能全面的反应该地区移动通信基站周围环境的电磁辐射现状整体水平。其余部分基站由于周围环境情况简单，评价范围内无环境保护目标，或周围情况、基站类型与已测基站较为类同，故通过类比分析说明其电磁环境影响状况。
2、 监测目的
掌握典型基站正常运行时周围的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现状水平，为评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基站设备运行时对环境产生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提供基础数据。
依据典型基站的现场监测结果，类比分析基站正常运行时周围的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水平。
3、 监测内容
根据基站污染因素分析，先选用宽频带的综合场强测量仪器对基站周围环境电磁辐射场中关心点的总的功率密度进行测量（判断是否超过对公众和职业的照射限值），再选用选频测量仪器对电磁辐射场中异常点（可能超过贡献管理限值）进行分频测试，测定该点某一频段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值（判断是否超过基站电磁辐射贡献管理限值）。
4、 监测方法
根据以下标准、方法制定本项目现场监测实施细则：
（1）《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
（2）《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3）《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环发[2007]114号。
5、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的布设依据《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进行，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的原则，主要考虑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基站结构类似和数量众多的特点，对不同基站进行分类，按照基站周围的具体环境情况，分别进行详细测量（详测）、普通测量（普测）和简单测量（简测），分类依据及其监测点位的布设方法如下：
（1）详测基站：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基站，其特点可以代表一类基站。通过对详测基站周围的测试数据可以了解基站电磁辐射场分布情况，为监测点位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选择提供充分依据，通常选择工作条件较好或环境保护目标多的基站进行测试。
详测基站按照上述规定、技术导则要求，以及本中心有关移动通信基站的测量实施细则进行详细的测量。监测点位的布设主要考虑天线主瓣方向和周围敏感点，在测试条件允许下，对某一天线主瓣方向进行水平或垂直不同距离布点测试。一般隔楼层（或水平隔相同间距）布点测试。若室外或窗口测量数值较大（≥5.4V/m，即8μW/cm2），则进行室内测试。
（2）普测基站：介于详测基站和简测基站之间的基站。在城市区域的基站一般均按普测进行。
根据移动通信基站的特性，普测基站的监测点位布设主要考虑天线主瓣方向和周围敏感点（测点数量为3+X个，3：即通常的3个主瓣方向，具体点位设置在人可以到达的距离各天线最近处，X：即周围其余敏感点数量）。
（3）简测基站：周围环境极其简单，评价范围内无敏感点的基站。
对于简测基站在预计最不利的地点进行测试，测点数量为1至2点。
测量高度均为仪器探头距地面（或立足点）1.7m处。
6、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4号）的规定，结合本项目建设运行的特点，“环境敏感区”是指人口密集区、文教区、党政机关集中的办公地点、医院以及具有历史、科学、民族、文化意义的保护地。
本项目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移动通信基站周围医院、幼儿园、学校、机关及居民住宅区活动的人群。
三、基站污染因素分析
1、电磁波

由基站工作原理及工作频段可知，基站接收来自环境的上行频段的电磁波信号，发射天线向环境发射下行频段的射频电磁波信号。因此，基站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下行频段954MHz～960MHz范围内的电磁波发射产生。

2、其他

每个基站配备有备用电源，选用免维护密封蓄电池组，杜绝了漏液现象，使用时也不散发硫酸雾，因而不产生废水和废气。废蓄电池由生产厂家回收。基站采用的空气调节设备为一般的家用分体式空调，运行噪声在出厂时已符合产品标准，故只要空调安装位置合理，对周围声环境不会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移动通信系统运行时，除产生电磁辐射外，不产生废气、废水、废渣、粉尘等其它污染。
四、监测结果和主要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对海东移动2010年5月前在海东地区建设并运营的78个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的现场监测结果，各基站周围各关心点的总的功率密度和由单个基站运行所致周围环境电磁辐射场贡献值均满足相应的评价标准（40μW/cm2和8μW/cm2），符合对公众照射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要求。

根据对选取的78个典型基站现场监测的类比分析，其余未测的307个基站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周围各关心点的总的功率密度和由单个基站运行所致周围环境电磁辐射场贡献值也均能满足相应的评价标准，亦符合对公众照射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要求。
2、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所有基站的施工建设已经结束，施工期环境影响已经过去。
五、电磁辐射环境保护措施
1、管理措施
（1）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设立环保人员，全面负责移动通信基站的运行管理，制定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2）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地区所有功率超过国家规定豁免水平的一切电磁辐射项目，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并接受监督和管理。
（3）新建或购置国家规定豁免水平以上的电磁辐射项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事先向环境保护部门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复后方可建设。
（4）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第十二条规定，建设项目的规模（如移动通信基站的天线数目和位置等）发生变化，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重新编制，报批。
2、技术措施
在移动通信基站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已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尽量减小对周围环境中敏感点的影响。

（1）在满足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的前提下，合理选择基站位置，尽量避开医院、幼儿园、学校、机关、居民住宅区等敏感建筑物。
（2）合理安排基站发射天线的架设位置、高度、朝向以及俯角，例如将天线布置在建筑物的楼顶外侧；基站定向天线三个电磁波主瓣尽量避开周围高层建筑，实在避不开时，考虑选择载频数较少和增益较小的天线的配置，或天线挂高、适当升高使天线与前方居民楼有一定高差避开电磁波主瓣，或调整天线下倾角度。
（3）合理控制基站发射功率，在满足信号覆盖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基站发射功率。
（4）每个基站配备有备用电源，选用免维护密封蓄电池组，杜绝了漏液现象，废蓄电池由生产厂家回收。基站采用的空气调节设备为一般的家用分体式空调，运行噪声在出厂时已符合产品标准。
在今后的基站建设运营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除继续落实好现有技术措施外，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1）配备相应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仪器，在今后基站选址阶段应事先调查当地电磁辐射环境背景情况，避免在电磁辐射环境背景值较高处建设基站。
（2）移动通信基站应合理布局，并保护城市景观。在景观要求较高的建筑物上安装发射天线时，发射天线应做装饰，设置美化天线，不得破坏城市景观。在主要景观建筑和风景区尽量采用隐蔽天线，减少对环境景观的影响。
（3）在风景区、水源保护区内建设新的基站，施工结束后，应采取必要的防治水土流失等环保措施，如对施工基面遗留的废弃碎石等进行清理，对硬化地面进行翻松，以便原有植被以及原种植经济作物的恢复。
（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应加强移动通信设备的运行维护，必须定期检查基站设备及附属设施的性能，及时发现隐患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移动通信网络和基站的安全可靠运行。
3、上岗人员培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环保人员、基站维护人员上岗前应进行电磁辐射环境保护基础知识、《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局第18号令）、《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及有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培训和考核。
六、评价总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现有GSM数字移动通信基站作为青海移动通信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为青海省海东地区信息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本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在2010年5月前在海东地区建设的385个基站周围各保护目标电磁辐射水平满足相应的评价标准，只要建设单位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管理，保证基站的安全可靠运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本项目运行是可行的。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